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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8年勞裁字第 50號 

申 請 人 ： 袁照雯 

  住新北市 

申 請 人 ： 黃文鴻 

  住新北市 

申 請 人 ：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工會 

  設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 1段 127號 2樓 

代 表 人  黃文鴻 

  住新北市 

共 同 代 理 人  蔡晴羽律師 

設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3段 110號 8樓之 6 

相 對 人 ： 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 1段 52號 

代 表 人 ： 謝○○ 

住同上 

代 理 人  陳金泉律師 

李瑞敏律師 

黃胤欣律師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3段 57號 3樓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下稱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109 年 4 月 17 日詢問程序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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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日作成裁決如下： 

  主  文 

一、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黃文鴻 108 年 10 月 24 日、108 年 10 月 29

日會務公假，並於 108 年 11 月 8 日各記曠職 0.5 日、1 日及據

此扣 108 年 11 月分薪資新臺幣（下同）3,390 元之行為，構成

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 

二、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袁照雯 108年 10月 29日會務公假，並於 108

年 11 月 8 日記曠職 1 日及據此扣 108 年 11 月分薪資 2,102 元

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

為。 

三、 撤銷相對人對申請人黃文鴻 108 年 10 月 24 日記曠職 0.5 日、

108年 10月 29日記曠職 1日。 

四、 撤銷相對人對申請人袁照雯 108年 10月 29日記曠職 1日。 

五、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 日內塗銷前開第三、四

項對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所為曠職紀錄，並將塗銷事證送交

勞動部存查。 

六、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 日內分別給付申請人黃

文鴻 3,390元及袁照雯 2,102元。 

七、 申請人其餘請求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 程序部分： 

一、 查申請人工會代表人於 109年 2月 27日經理事會議選舉由黃文

鴻當選理事長，經申請人於 108 年 4 月 17 日詢問會議暨 108



第 3 頁，共 66頁 

年 4月 21日具狀聲明承受原裁決程序，經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首予敘明。 

二、 按「勞工因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裁決。前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基

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

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條、第 40條、第 41條第 1項、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同法第 51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 本件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對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分別不准 108

年 10月 24日與 29日及 108年 10月 29日之會務公假申請，嗣

後並記曠職且扣薪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申請人既

已於 108 年 12 月 19 日提出裁決本件申請，即無逾越裁決申請

期間，程序應為合法。 

貳、 實體部分：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聲明： 

(一) 相對人從 91 年起至 105 年 5 月 17 日申請人袁照雯復職前，均

准予申請人工會幹部（特別是常務理、監事）全日、半日會務

公假，具有常務級幹部每月會務公假不受 50小時限制之慣例與

約定。然相對人於袁照雯復職後片面增加限制，後又再對常務

監事黃文鴻片面增加限制，無「明確性」及「一致性」客觀標

準，對申請人工會常務級幹部針對性、選擇性執法，無視並片

面變更過往勞資約定與慣例，基於主觀好惡恣意援引工會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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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條第 2項之限制不准假，不當介入工會組織內部分工，妨礙

影響申請人工會實施常務級幹部制度，構成不當支配介入工會

之不當勞動行為： 

1. 貴會相關裁決與法院實務判決均肯認，勞資慣例亦屬約定，如

資方片面變更有關工會會務假申請之慣例，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1) 貴會 105 勞裁字第 4 號裁決決定要旨指出：「又勞雇雙方本

得採取明示方式協商工會會務假，但若勞資雙方已經就會務

假之申請作業形成慣例者，解釋上亦屬本條所指工會與雇主

雙方已有約定之情形（本會 101 年勞裁字第 47 號裁決決定

要旨參照）」；貴會 102勞裁字第 28號裁決決定要旨亦指出：

「雙方間就准予申請人工會指派人員參加工會聯合組織相

關活動，業已形成慣例…，相對人如欲改變雙方長久以來之

准假慣例，自應與申請人工會協商，不宜片面變更之。」是

以如欲變更長久以來准假慣例，自應先與工會進行協商，不

宜片面變更。 

(2) 貴會 103年度勞裁字第 1號裁決決定要旨指出「相對人（即

雇主）片面變更會務假申請慣例，主觀上有限縮申請人會務

假之意圖，客觀上亦對工會組織、活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

或限制，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661號判決指出：「勞雇

雙方本得採取明示方式協商工會會務假，但若勞資雙方已經

就會務假之申請作業形成習慣者，解釋上亦屬本條所指工會

與雇主雙方已有約定之情形」、「雇主對於工會會務假雖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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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之權利，惟亦不得濫用會務假准駁之權，以要求工會幹部

應詳細說明處理工會會務之具體內容等類此明顯傷害工會

會務自主性之方式，妨礙工會幹部申請會務假之權利，或不

當影響、妨礙、限制工會組織、活動。」、「再查本件不當勞

動裁決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原告自 100 年 4 月 13 日起即核

准參加人游凱鈞以記載請假事由為『工會常務理事或理事長

辦理會務』之簡式記載方式申請會務假，期間長達 1年 4個

月，參加人游凱鈞及參加人九信工會對於採取此種簡式記載

方式申請會務假已產生合理信賴，因之於勞資雙方間已經形

成企業內之習慣。原告如欲調整此項申請會務假之慣常作

業，理應與參加人游凱鈞及參加人九信工會展開協商，而不

宜單方改變此項會務假申請作業之習慣。且雙方並無『詳附

理由申請會務假』之往例可循，而認原告片面變更會務假申

請習慣，要求參加人須循往例詳附理由始得申請會務假，主

觀上有限縮參加人會務假之意圖，客觀上亦對工會組織、活

動造成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款不當影響、妨礙、限制參加人工會組織、活動之不

當勞動行為。」（參附件 1）已積極肯認如勞資雙方針對簡

式記載申請會務假已產生合理信賴，勞資雙方已形成企業內

習慣，如資方欲調整此慣常作業，理應與請假之「勞工和工

會」展開協商，而不宜單方變更。 

(4) 貴會 102年度勞裁字第 28號裁決決定更指出：「依相對人於

林甲○○請假單上之註記，其否准林甲○○會務公假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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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其 7月分已請三日會務公假，似有限制其會務公假天數

之意。…是本會認為相對人否准林甲○○8月 1日之會務公

假，其理由顯非合理、正當。」更見如具有限制會務公假天

數意思，可能構成非合理正當理由否准會務公假。 

2. 相證 45 號可見相對人同意會務假不以每月 50 小時為限；相證

46號更見申請人工會確實認為過去約定與慣例，常務級工會幹

部每月會務假時數不受 50小時限制；再從相證 47號吳○○105

年 12月 29日會務活動請假通知單記載，可證直至 105年 12月

底相對人尚允許工會幹部會務公假超過每月 50小時，而未有統

一作法，其未經與申請人協商，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始首度正

本發函予申請人工會，片面增加每月 50小時之限制： 

(1) 相對人提出相證 45號李○○104年 1月 29日會務活動請假

通知單上固然有手寫記載「元月至本單計公假已達 9 日」，

惟因公假獲准未被退件，是申請人從未曾知悉有上述記載存

在，而從該假單獲准亦可見相對人適時尚允許會務假不以

50小時為限制，故第 9日仍准假。 

(2) 相對人提出相證 46號袁月嬌 104年 9月 24日會務活動請假

通知單，其上固然記載：「9/23 下午當面告知袁小姐，本張

請假單已逾每月 50 小時之限制，其回覆常務理事不受該時

數限制。」，申請人於本件裁決審理始見上述記載，惟從該

記載之袁照雯回覆亦可確認，以申請人立場，過去勞資約定

與慣例，常務級幹部確實不受每月 50 小時之限制。而相對

人知悉申請人袁照雯之回應後，竟係於次月 10月 21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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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申請人袁照雯將之調離工會辦公室（參申證 11）、並同

日另發函予申請人工會稱日後應遵守工會法第 36 條規定

（參相證 1）云云，更見相對人乃先針對申請人袁照雯欲限

制其會務假時數，發現未果後，未經協商即意圖片面變更慣

例與約定。 

(3) 而從相對人提出相證 47 吳○○105 年 12 月 29 日會務活動

請假通知單，申請人亦於本件裁決始首次見該記載，惟該記

載亦指出：「再詢其他部門工會幹部常有超勤【按：應為「請」】

50 小時之公假常態，惠請管理部統一公假申請上限或時數

規定」，更見相對人直至 105 年 12 月 29 日時均尚維持過往

約定與慣例，而容認申請人工會幹部會務公假不以每月 50

小時為限。 

(4) 然而，相對人卻仍未與申請人工會為任何協商，即於 105年

12月 30日首度正本發函予申請人工會，直接表明會務公假

應以每月 50小時為限制，超過不准假（參相證 4），更見此

為相對人未經協商，無視過往約定與慣例，而片面援引工會

法第 36條第 2項，增加每月 50小時之限制。 

3. 相對人援用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以「無約定」為前提之每月

50 小時限制，乃選擇性執法，欠缺「明確性」與「一致性」，

僅基於主觀好惡、恣意介入干涉申請人工會內部分工之管理與

懲戒工具，妨礙影響申請人工會長期實施常務理、監事制度，

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1) 本案相對人於 105 年 5 月 17 日申請人袁照雯復職以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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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均准予申請人工會幹部（特別是常務理、監事）以全日、

半日請會務公假，而不受每月 50 小時限制，應屬於雙方長

年勞資約定與慣例，此有申請人補充理由一書第 2至 3頁表

格整理可見此情。 

(2) 縱使相對人於袁照雯 5 月復職後開始先對袁照雯爭執每月

請假不得超過 50 小時，惟於後 105 年 6 月尚且准予理事林

乙○○、監事吳○○請會務公假 8天、申請人即常務監事黃

文鴻請會務公假 7.5 天；105 年 7 月亦准予申請人即常務監

事黃文鴻請會務公假 10 天；105 年 8 月尚且准予申請人工

會常務理事李○○請會務公假 8天、申請人即常務監事黃文

鴻請會務公假 12 天，均未對之爭執每月 50 小時限制之適

用，有相對人於 105 年度勞裁字第 30 裁決答辯主張（參申

證 11）可稽。 

(3) 相對人雖然於後又再對申請人即常務監事黃文鴻爭執每月

50小時限制，惟其仍屬於選擇性執法，而非有「明確性」、

「一致性」作法，如 107年 10月相對人又再度准予公假 10

天（參申證 20第 19頁），相對人雖於 109年 2月 12日第 2

次調查會議辯稱「107年 10月至 12月，雖然不准假，但因

申請人協商而相對人主動協商而相對人主動善意未予扣

薪，所以出勤紀錄上仍是記載公假」云云，然此並非事實，

原告否認外，再從相對人於 108年 6月尚且准予申請人工會

一般理事吳○○九天公假（也超過每月 50 小時）（參申證

18第 4頁），亦未援引每月 50小時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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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上更見，相對人援用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以「無約定」

為前提之每月 50 小時限制，乃相對人片面選擇性執法，基

於主觀好惡為之，欠缺明確性與一致性，僅為介入干涉申請

人工會內部分工之管理與懲戒工具，蓋最後乃淪於依相對人

個人對特定工會幹部之喜好程度或欲管束之程度來決定是

否據此不准假，欠缺可預期性，自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4. 相對人提出相證 14（105年 12月間勞資會議調解申請書、調解

記錄），爭執未同意常務監事黃文鴻請假每月超過 50 小時云

云。惟查，申請人黃文鴻任常務理事期間，從 97年至 105年間

均有會務公假每月超過 50小時獲准，相對人乃片面變更雙方原

有約定與慣例： 

(1) 於相對人所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上，申請人黃文鴻委任代

理人亦已詳述，伊擔任常務監事所請會務假依會務假流程辦

理。 

(2) 再從申請人黃文鴻擔任常務監事期間，於 97年 4 月、5 月、

6 月、7 月、8 月、9 月、10 月、12 月、98 年 2 月、3 月；

102年 5月、10月、103年 5月、8月、9 月、10 月、11 月；

104 年 1 月、2 月、3 月、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8

月、9月、10月、11月；105年 1月、3月、4月、5月、7

月、8 月、9 月、11 月，甚至 107 年 10 月，申請人黃文鴻

單月公假天數均超過 8 天，即已超過每月 50 小時，相對人

也均准假，此有申請人黃文鴻任常務理事每月會務公假超過

50 小時仍經獲准之具體事例及各月出勤卡紀錄（申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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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更見相對人確時有長達數年期間，未曾援用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每月 50小時之限制不准假，是相對人援用該條

不准假明顯是變更約定與慣例。 

5. 相對人未能提出 105 年 5 月 17 日發文前，援引工會法第 36 條

第 2項每月 50小時限制不准假之具體事例，實則相對人因申請

人袁照雯調動、解僱勞資爭議，並經復職後，始開始片面增加

前所無限制，刁難申請人工會常務級幹部申請會務公假，申請

人工會亦屢屢發函爭執，要求相對人不得片面變更慣例與約定： 

(1) 相對人民國 91年起至 105年 5月 17日發文前，均准予申請

人工會幹部，特別是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會務公假請假

天數，未曾以每月 50 小時為限，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上開

期間曾以超過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每月 50小時為由限制不

准假之案例。 

(2) 而相對人於 105年 12月 30日前也未曾正本發函予申請人工

會，相對人係於 105 年 5 月 17 日申請人袁照雯復職後，由

相對人總經理裁示要查明會務假時數（參申證 8號）始開始

發函挑剔常務理事請會務公假時數，直到 105年 12月 30日

函文，是相對人遲至 105年 12月 30日始首度「正本」發函

予申請人工會，提及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每月 50 小時限

制，此乃相對人片面變更新增過去所無之限制。 

(3) 而相對人後續提出相證 15號相對人 106年 1月 11日函文，

申請人工會亦於 106 年 1 月 16 日函覆相對人 105 年 12 月

30 日及 106 年 1 月 11 日函文指出：「貴我雙方並非『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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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約定』之型態，亦不能任由 貴方片面逕自變更原有的

公假範圍與方式」（參申證 13 第 1 頁）；相證 16 號相對人

106年 3月 31日回函，申請人工會亦於 106年 4月 13日回

函指出：「該條文已明示無前項約定之狀況，始有第 2 項之

適用，貴公司亦承認雙方有於 96 年勞資會議調解成立之事

實，故應依第 1 項之規定以雙方約定內容給予公假」（參申

證 13第 6頁），而後相對人 106年及 107年對申請人幹部發

曠職通知（參相證 28 至 38 號），申請人工會亦屢次發函爭

執，並援引前 106 年 12 月 18 日函文指出：「惟查『理事或

監事得於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係訂定於該法條之第 2

項，其前題為：『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始有

適用。貴我雙方既然已有 96 年勞資爭議調解成立之『共

識』，以及十多年來的會務公假之慣例模式，自無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限制」、「請貴公司切勿任意片面變更會務申

請慣例。」、「然若公司因經營上確有困境，確有變更或減少

會務公假慣例與時數之需，本會建議：貴我雙方遵循勞資爭

議處理法規定之『合意仲裁』模式，來調整工會法第 36 條

第 2項之約定時數。」（參申證 13第 12頁），爭執相對人片

面變更約定與慣例（參申證 13號第 8至 26頁）。 

(4) 相對人援引之刑法強制罪不起訴書，與本案不當勞動行為判

斷基準不同，自不容作為本案參考援用之基礎： 

A. 相對人援用有關強制勞動罪不起訴書，並不足以作為本案

參考，蓋強制勞動罪其認定法條依據為勞動基準法、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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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與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不當勞

動行為成立要件本不相同，是各有不同判斷要件。 

B. 何況，刑事強制罪涉及罪刑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罪

疑惟輕等原則，起訴門檻本較高，而從相對人所提出 108

年度不起訴書亦指出：「性質應屬新海公司差勤管理爭議

問題，與刑法強制罪名之成立要件兩不相牟」（參相證 40

第 2 頁），是檢察官僅係認定此為差勤管理爭議而不構成

刑事犯罪，並非遽謂相對人之公假准駁有法律上之理由或

不構成違法不當勞動行為，是此部分 貴會既為審理不當

勞動行為之專家委員會，自應依自行調查認定相關事實，

而毋庸參酌與本案判定構成要件全部相同之有關檢察官

不起訴書。 

C. 綜上說明，相對人未能提出 105 年 5 月 17 日以前任何援

引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每月超過 50小時為由不准假之具

體事例，而相對人援引此條文不准假後，申請人工會均已

發函駁斥，更見相對人確實係因雙方有申請人袁照雯調

職、解僱勞資爭議，並於 105 年 5 月 17 日通知申請人袁

照雯復職後，當日經理會議總經理裁示要查明工會幹部請

假時數（參申證 8），才開始片面變更慣例緊縮會務公假

時數，針對常務級工會幹部，增加過去所無之限制，是自

不容相對人再援用 105 年 5 月 17 日以後之片面變更慣例

後之公文、通知資料反駁 105 年 5 月 17 日前確實存在有

雙方勞資約定與慣例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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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對人雖辯稱非常務理事、監事之一般幹部，單月請假 8 天以

上係因有出席裁決會議、到主管機關洽公、出席勞教或自強活

動而例外准假云云。惟查，相對人針對申請人工會非常務級幹

部，並不會以每月 50小時限制刁難不准假，是針對常務級幹部

堅持每月 50小時限制，不當妨礙、干涉工會內部分工與運作： 

(1) 若以申請人袁照雯之行事曆觀察，103年 7月林乙○○（理

事）請假 10 天；103 年 8 月林乙○○（理事）請假 8 天；

105 年 5 月吳○○（理事）請假 8 天；106 年 6 月林乙○○

（理事）請假 8天，上開月分均無相對人所稱裁決開會、主

管機關洽公、勞教或自強活動之行程，此有申請人袁照雯行

事曆節本（申證 23）可稽。而上述期間，相對人也未曾對

渠等以每月 50 小時為由不准假，更見相對人乃刻意針對常

務級工會幹部即申請人袁照雯、黃文鴻等才增加每月 50 小

時之限制。 

(2) 而從相對人 109 年 2 月 19 日第 3 次調查會議，亦不爭執如

單月請公假 8 天即足以證明該月請公假時數超過每月 50 小

時（參該日筆錄第 4頁第 5至 10行），於相對人開始限制申

請人袁照雯及黃文鴻會務公假之 107、108年間，理事駱○○

於 107 年 10 月請假 8 天、108 年 5 月請假 9 天；理事林乙

○○108年 6月請假 8天；理事張○○108年 6月請假 9天；

監事吳○○108 年 6 月請假 9 天，理事王甲○○108 年 5 月

請假 8 天（參相證 41 及相證 56），然相對人至今也未曾提

出針對駱○○、林乙○○、張○○有通知不得超過每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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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之證據資料。更見相對人乃選擇性針對申請人工會常務

理、監事，如此可恣意隨相對人主觀好惡援引工會法第 36

條第 2項規定不准假之作法，無疑是不當介入申請人工會內

部分工與運作。 

(3) 且查，相對人一方面稱對於旁聽裁決會等開庭，就張○○與

李○○請假旁聽裁決會及吳○○有到主管機關洽公，則可從

寬不論每月 50 小時限制而額外准予公假云云（參答辯三書

第 8頁）。然申請人袁照雯 108年 1月 24日會務公假遭以工

會法第 36 條規定為由退件（申證 24 第 1 頁），申請人工會

重申過往勞資約定慣例並無 50小時限制外，更說明：「袁君

係因勞資爭議裁決案件於 108年 10月 24日至高等行政法院

開庭」，再度籲請雙方合意仲裁（申證 24 號第 3 頁），惟相

對人 108年 2月 21日回函堅稱超過每月 50小時部分不會准

假，並拒絕勞資爭議仲裁。相對人 108年 3月 5日通知申請

人黃文鴻 108 年 2 月 27 日會務公假予以退件並附上曠職通

知書（申證 25 第 1 頁），申請人工會亦同樣援引 106 年 12

月 18日函文重申過往勞資約定慣例並無 50小時限制外，亦

說明：「黃君 108年 2月 27日上午係因勞資爭議案件至勞動

部出席裁決庭第 2 次調查會議」（申證 25 第 2 頁），惟相對

人也沒有據此從寬准假。相對人 108年 6月 3日通知，再針

對申請人袁照雯、黃文鴻 108年 5月 23日及 5月 30日會務

公假申請退件並附上曠職通知書（申證 26第 1至 2頁），而

申請人工會 108年 6月 5日函文同樣援引 106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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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文重申過往勞資約定慣例並無 50 小時限制外，又於說明

補充：「108 年 5 月 23 日前往高等行政法院開庭」（申證 26

第 3 頁），然相對人於 108 年 6 月 11 日回函仍堅稱超過 50

小時部分不會給假（申證 25 第 4 頁），沒有任何從寬辦理。 

(4) 可見相對人對申請人袁照雯毫無任何所謂寬容可言。對申請

人袁照雯、黃文鴻嚴格限制每月 50 小時，即令申請人工會

已協助發函表明渠等係因裁決會開會、行政法院開庭等事由

請會務公假，仍執意堅守每月 50小時限制不准假記曠職，，

更見其針對性和選擇性差別待遇，刻意針對常務級幹部選擇

性執法，將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作為支配介入申請人工會

內部分工之工具，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7. 從相對人相證 56，相對人 96 年至 105 年間確實准予常務理、

監事幹部不受每月 50小時限制，並不以「駐會常務理事一人」

為限；而申請人黃文鴻於 97年 3月選任為常務監事、申請人袁

照雯 100 年 3 月選任為常務理事後，其會務假請假時數亦不以

每月 50 小時為限。相對人係於申請人袁照雯解僱 105 年 5 月

17 日復職後當日經理會議決定查明工會幹部請假時數，於 105

年 7月先針對任常務理事袁照雯限制每月 50小時；於 106年 1

月起針對任常務監事黃文鴻、106年 3月起針對常務理事李○○

爭執每月 50小時限制，更見相對人係基於報復及限縮會務公假

時數意圖，開始針對申請人工會常務級幹部片面增加每月 50小

時之限制： 

(1) 依相證 56，相對人過往從 96年至 105年間確實准予常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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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幹部不受每月 50 小時限制，並不以「駐會常務理事一

人」為限，此有如 96年 1月至 4月間擔任常務理事林丙○○

與常務理事顧○○，其每月會務公假天數均超過八天以上；

而從相對人提出相證 13，亦可見從 93 年到 95 年間，擔任

常務理事林丙○○與顧○○，其年度請假天數有超過兩百天

者，更可見並非如相對人所辯稱僅同意「駐會常務理事一人」

得不受每月 50小時限制。 

(2) 再從相對人提出相證 56 及相證 44 可見，申請人黃文鴻於

97年 3月選任為常務監事，其於 97年 3月前每月會務公假

天數較少，但從 97年 4月至 10月會務公假天數則有 9、10

天，更見確實係因受選任為常務監事後，相對人並未限制其

會務公假天數以每月 50小時為限；而從相對人提出相證 56

及相證 43 可見申請人袁照雯 100 年 3 月選任為常務理事，

則 100年 3月前會務公假天數較少，但從 100年 4月起則屢

有超過 8天者，其會務假請假時數亦不以每月 50小時為限，

是此乃確實存在勞資間慣例與約定。 

(3) 再從相對人係於申請人袁照雯解僱 105 年 5 月 17 日復職後

當日經理會議決定查明工會幹部請假時數（參申證 8），於

105 年 7 月先針對任常務理事袁照雯限制每月 50 小時並為

爭議（參相證 56，從 105年 7月開始記載爭議天數）；於 106

年 1 月起針對任常務監事黃文鴻（參相證 15）；106 年 3 月

起針對常務理事李○○爭執每月 50小時限制（參相證 16），

更見相對人係基於報復及限縮會務公假時數意圖，開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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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工會常務級幹部片面增加每月 50小時之限制。 

8. 相對人針對管理幹部簡○○遲到處置，103 及 105 年度均有平

均每月超過 3 日遲到紀錄，未曾記曠職並懲處，尚可彈性自創

規定准予抵假等措施，卻不願承認與申請人工會間過去長達數

年勞資約定與慣例，執意限制常務級工會幹部會務公假每月 50

小時為限，針對特定申請人工會幹部所為差別待遇而有不利待

遇：更見緊縮工會會務假意圖明確： 

(1) 按相對人工作規則第 36 條第 3 款曠職之各款定義包括：

「（五）當月內遲到早退 3 次，作為曠職半日論。」（申證

15），是從相對人工作規則觀察，若有當月遲到早退 3 次以

上，亦應認定曠職半日。 

(2) 相對人辯稱與工會協商而有相證 51「考勤管理作業暫行原

則」，並稱簡○○遲到乃係因休假日上班半日可抵遲到 3

次，並提出簡○○MIS 系統登入紀錄佐證（參相證 52）云

云。然從相對人 103 年假勤統計表可見員工簡○○遲到 47

天；104 年假勤統計表可見遲到 36 天，平均每月都超過 3

天；105年假勤統計表可見編號 484簡○○（擔任公司管理

幹部）全年遲到 60次，即平均每月多達 5次（申證 19號），

申請人卻未曾聽聞相對人有對之為曠職認定及據此為扣薪

處置【若相對人爭執有，亦請提供證明文件】，而其更有 20.5

天被登載為「因公」，即因公無打卡紀錄，惟簡○○職務平

常應無外差之需要，又如何有需因公而無打卡紀錄之情形？

且相對人當年度並將簡○○從業務部課長升襄理，目前已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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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理，更見相對人對於此類出勤管理，並不在意。 

(3) 且上開相證 51「考勤管理作業暫行原則」乃相對人變更過

去以手寫出勤紀錄而欲改以打卡系統方式記錄出缺勤，而相

對人並與申請人協商後擬出暫行原則，惟該暫行原則並沒有

約定如休假日上班可抵遲到 3 次之規定。被告提出簡

○○MIS系統登入紀錄佐證（參相證 52），該登入紀錄並非

正式打卡或出缺勤紀錄，僅能顯示簡○○該日有登入公司電

腦系統，則該日是否係因被告指示出勤亦未可知。 

(4) 則相對人僅針對特定申請人工會幹部刁難會務公假，並以曠

職認定等要脅，以扣薪為懲處，不願承認過去長達數年勞資

約定與慣例，執意限制常務級工會幹部會務公假每月 50 小

時為限。針對簡○○遲到部分處置，卻可彈性准予抵假等措

施，對自己管理幹部放任毫不管束，亦見其選擇性執法而有

差別待遇而構成不利待遇之情形，更見緊縮工會會務假意圖

明確。 

(二) 相對人以超過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每月 50 小時為不准假

唯一理由。然貴會 105年度勞裁字第 30號裁決係探論申請人袁

照雯恢復原職後，因會務假而未實際至總務課服勞務有無權利

濫用，與本件雙方是否存有常務級幹部每月請會務公假不受 50

小時限制之慣例與約定，二者爭點並不相同，未經貴會調查判

斷，而有在本件裁決中加以調查、釐清之必要： 

1. 針對申請人工會是否可依過去勞資約定與慣例主張常務理事得

以全日或半日請會務公假而不受每月 50 小時限制乙節，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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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勞裁字第 30 號裁決決定判斷理由指出：「申請人援引

舊工會法第 35條規定而主張袁照雯因具有常務理事身分，故得

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云云。…觀申請人工會於 101 年間修訂

章程改採理事長制，申請人袁照雯雖不是理事長，是否得援引

現行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而請求半日或全日之會務假？涉及法

律爭議，但本件爭點為申請人自 5 月 17 日復職起至 7 月 26 日

止申請人行使會務假有無濫用？因之本會尚無探求該法律爭議

之必要。」申言之，該案主要爭點乃在於申請人袁照雯被相對

人調動、解僱後，因 貴會認定解僱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而相對

人令其復職，但因袁照雯繼續請會務公假沒有實際返回總務課

辦公室服勞務，是否有濫用會務公假之問題，因此，貴會並未

深度探究及判斷就雙方過去勞資約定或慣例，相對人逕援引工

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以無約定為前提所適用之每月 50 小時限制

是否合理、有無片面變更勞資約定與慣例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之問題。 

2. 此從 106年度勞裁字第 14號裁決決定認定「相對人對於申請人

袁照雯於系爭裁決爭議期間會務假申請，就超過每月 50小時之

部分均未予處理（均未曾表示不同意申請人袁照雯請會務假），

相對人現以之為懲戒處分之依據，難謂已盡雇主應證明勞工確

有違反規定之應受制裁行為之義務，有違懲戒明確性之要求，

足認該懲戒處分之行為存在不當勞動行為之動機。」，其裁決理

由並指出：「申請人工會與相對人對於會務公假是否有每月 50

小時之上限，雖有爭執…申請人工會與相對人就會務假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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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迄今未有共識…相對人以前後不一致之方式行使會務假

准駁權，並以之為懲戒處分申請人袁○○之依據，顯然有違懲

戒明確性之原則。」即雙方固然當時對於是否有每月 50小時限

制部分有爭執，然相對人不得以前後不一致之方式行使會務假

准駁權並據之懲處，否則違反懲戒明確性原則而屬於違法不當

勞動行為。更見針對雙方就申請人袁照雯 107 年 5 月解僱後復

職，相對人開始對申請人袁照雯爭執每月 50小時上限前，究竟

是否存在常務籍幹部不受每月 50 小時會務假限制之勞資約定

與慣例，並未經 貴會以此為主要爭點進行調查與判斷。 

3. 實則，申請人未曾直接以過去勞資約定是否確實存有常務級幹

部請會務公假不受每月 50小時限制之主要爭點申請裁決，而本

件申請人黃文鴻 108 年 10 月 24 日以出席常務會議為由請假，

相對人就其餘常務理事董家鈺、袁照雯及李○○均獲准假，唯

獨黃文鴻以超過每月 50 小時為由批示不准假（參申證 1）；而

申請人袁照雯及黃文鴻於 108 年 10 月 29 日則以出席幹部會報

為由請假，亦僅此 2人以超過每月 50小時為由批示不准假（參

申證 1），其餘工會幹部亦准假，更見本件相對人並「非」爭執

無處理會務之必要性或有濫用之情事，而是單純主張伊可片面

援用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每月 50 小時限制不准假。是本

件爭點並不在於「有無濫用會務公假」，而是在於相對人是否可

以無視過往勞資約定與慣例，而片面增加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

每月 50小時之限制，並據此為由直接不准假？如此片面增加過

去約定與慣例所無之限制，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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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5 年度勞裁字第 1 號裁決決定固認定申請人工會幹部每月初

由數名幹部先請公假輪值駐會云云，惟並無證據，申請人否認

為事實。事實上，申請人工會所謂輪值，乃源申請人工會長年

領袖林丙○○遭解僱後，為使工會幹部積極參與會務，第 8 屆

理監事會決議，除申請人袁照雯外，其餘「7 位」非常務級幹

部應配合輪值。第 9屆即未再決議，現任第 10屆即除常務級理、

監事依實際會務需求請假，並非僅「駐會常務理事」方得以不

受 50小時限制請會務公假： 

1. 於 105 年度勞裁字第 30 號裁決審理 105 年 10 月 5 日第 3 次調

查會，劉裁決委員詢問：「105年勞裁字第 1號裁決決定書第 19

頁『申請人工會幹部共有 12人，各工會幹部於每月初即已將該

月所有工作日平均分派，由數名幹部先請公假輪值駐會，即便

有緊急事務需處理，駐會幹部亦可即時處理事務。』請兩造表

示意見。」，而相對人又辯稱僅允許「駐會」常務理事以全日、

半日請會務公假云云。 

2. 惟查，上開裁決決定認定乃完全照抄援用相對人答辯主張，惟

此項答辯與原裁決認定全無證據，申請人否認此項事實，此先

敘明。 

3. 且查，申請人工會長年領袖林丙○○於 96年 4 月間遭解僱後，

雖受工會繼續推選為第八屆常務理事，為避免組織後繼無力，

促使工會幹部更積極參與工會，於第 8 屆理監事會決議，除常

務理監事及申請人袁照雯外，其餘「7 位」幹部，建議來工會

輪值，以增加參與，於第 9及 10屆即未決議而沿用此傳統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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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更見申請人工會常務級幹部本來就視需要經常性參與會

務，此與輪值駐會與否無關： 

(1) 本案申請人工會第 7屆（94年至 97年）常務理事為林丙○○

於 96年 4月遭解僱，申請人工會於第 8屆（97年至 100年）

固然繼續推選林丙○○與王乙○○、李○○擔任常務理事，

惟林丙○○擔憂自己遭解僱後，工會組織將後繼無力，為促

使工會幹部更積極參與會務團結工會，並使資淺幹部更積極

參與了解會務運作，故於 97 年 3 月 6 日第 8 屆第 1 次理監

事會第 4 案：「建請理、監事排班輪值，以增進幹部參與會

務，提請討論」而該案決議內容為：「通過。除袁月嬌理事

因工作場所而不排輪值之外，其餘 7 位理、監事依編序排

值。」此有該次會議紀錄（申證 22）可稽。從此決議可知，

除了申請人袁照雯當時約定工作場所就在工會辦公室可直

接處理工會日常庶務外，4位常務理、監事以外之 7位理、

監事才參與排輪值，以增進非常務級工會幹部參與會務。 

(2) 而第 9屆（100年至 103年）與現任第 10屆（103年至 106

年），即未再另行決議，僅延續傳統除 4 位常務理、監事乃

依實際工會會務申請會務公假外，其餘 7位理、監事則有建

議輪值時間，惟並非強制，可由理、監事衡量自己勞務給付

繁忙情況而決定是否請公假而定，此從相對人整理亦可見監

事曹國棟 105年間未曾請假，亦可見並非強制性質（參申證

10第 6頁）。再從申請人工會決議，僅針對非常務級理、監

事方有此建議輪值，常務理、監事本來就沒有在建議輪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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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則常務理、監事處理工會會務時，乃係依雙方勞資約定

與慣例請會務公假，自與「駐會」與否無關，相對人所辯並

非雙方勞資約定與事實。 

(四) 新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以勞資雙方「無約定」為前提，而允許

理事長半日、全日請會務假，就「常務」級幹部，並無特別規

範。惟企業工會章程明定仍設有常務級幹部時，本應得目的性

擴張，類推適用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之規定；或由勞資雙方以

慣例或約定維持常務級幹部全日或半日請會務公假，以使企業

工會勞資關係穩定發展。此從即令 100 年 5 月 1 日修正後工會

法施行後，台中市政府、高雄市府勞工局公報團體協約參考條

文、範本，尚且得約定常務理事以全日、半日請會務公假，更

見仍為勞資雙方可形成慣例與約定之事： 

1. 如法律文義所涵蓋案型，衡諸立法意旨，顯然過狹，無法貫徹

目的時，法學方法上得採「目的性擴張」以類推適用方式加以

適用。此於司法實務上亦有實例： 

(1) 我國學者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關於「法律漏洞

及其補充的方法」之「目的性擴張」論以：「法律文義所涵

蓋之案型，有時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然過狹，以致不

能貫徹該規範之意旨。是故，為貫徹該意旨，顯有越過該規

定之文義之必要，將其適用範圍擴張至該文義原不包括之類

型的必要。…目的性擴張，常在類推適用的名義下，為實務

採為補充法律的方法…」（請參 105年度勞裁字第 30號案申

請人提出附件 5，第 7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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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358號民事判決，針對消保法

第 51 條懲罰性賠償金，文義上僅「限於消費者」得請求，

然判決指出其規範目的側重於懲罰惡性之企業經營者，以遏

止該企業經營者及其他業者重蹈覆轍，是以於消費者死亡

時，應作「目的性擴張」以補充之，而將請求權人之主體，

擴及於被害人之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始符該法之立法本旨

（請參 105年度勞裁字第 30號案申請人提出附件 6）。又如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6 號民事判決，針對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雖未將土地（農地）應有部分及所

坐落之農舍之類型涵蓋在土地共有人優先承購權內，惟依其

意旨在簡化共有關係，俾促進土地利用，發揮其經濟效益，

故依漏洞補充之方法作目的性擴張，將優先承購權範圍，擴

及於農地之應有部分及該農地上所坐落之農舍（請參 105年

度勞裁字第 30 號案申請人提出附件 7）。再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27號民事判決指出，勞動基準法第 60條明

文規定職業災害補償可以抵充損害賠償，乃立法技術上為配

合職業災害請求權間最常見之實際操作與請求情形所為之

規定，不宜將此二請求權之抵充關係限縮為單向抵充，亦即

認為損害賠償不得反過來抵充職業災害補償。依法理，應對

勞基法第 60 條之適用範圍做目的性擴張解釋，若雇主已給

付請求範圍與金額均最大之損害賠償額，則本於勞基法第

60 條禁止雙重補償之立法目的及二請求權給付目的重疊

性，應認已給付之損害賠償額亦得抵充未給付之職災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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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請參 105年度勞裁字第 30號案申請人提出附件 8）。

均是審酌立法目的採取目的性擴張，而以類推適用該條文方

式加以適用。  

2. 新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適用於勞資雙方「無約定」，惟僅設有

理事長與其他理、監事二種，惟就「常務級」幹部並無明文規

範，則於工會修章後仍繼續採用常務理、監事制度，為維持勞

資穩定關係，應肯認得目的性擴張而類推適用之： 

(1) 本案申請人主張勞資雙方存有勞資協議或慣例存在，而屬於

有約定之情況，本不需考慮修正後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情

形。 

(2) 又修正後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規定：「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

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

得於每月 50 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是以，針

對勞資雙方無約定情況下，本條僅規範企業工會理事長得以

半日或全日請公假辦理會務及常務理事得以每月 50 小時之

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然而，針對「常務理事」似無於文

義中作規範。 

(3) 實則，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雖以黨團協商通過，惟審酌相

關立法資料二讀逐條審查報告記載之修法理由為：「至於未

有約定者，考量企業工會與雇主間較具關聯性，為穩定其勞

資關係正常發展，其會務處理亦有助於企業正常運作，要求

雇主給予公假理由較為充分，爰酌修第 2 項。」（請參 105

年度勞裁字第 30 號案申請人提出附件 9）可見其修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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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維繫企業工會穩定勞資關係正常發展，並肯認企業工會

會務之處理有助於企業正常運作。 

(4) 本案申請人工會自 78 年成立至今，已屬於舊工會法時期長

年運作之企業工會，相對人亦明知申請人工會採取常務理事

制度，於 101年修法後，申請人工會固然修法而有理事長，

惟仍設有常務理事，此亦為相對人所明知，再審酌 96 年調

解勞資協議時相對人也明知申請人採常務理事制度，則為達

新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目的即「企業工會勞資關係穩定

發展」，則於舊工會法時期已長年運作之企業工會，如仍維

持原有「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制度，如使雇主得藉新工

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施行，反而突可嚴格限縮工會常務理

事請工會會務假之時數，進而對長年工會運作造成緊縮，更

衝擊過往勞資關係穩定發展，反而突增雙方衝突之理由？是

以，於此情況，縱先不論雙方勞資約定與慣例，於新工會法

第 36 條第 2 項並未規範常務理事如何適用時，而仍有半日

全日會務公假必要之情況下，新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應目

的性擴張，或得就本案類推適用新工會第 36條第 2項規定，

方屬公平合理，亦能達成立法目的所謂維持勞資關係穩定發

展之目標。 

3. 而工會法有關會務假規定應屬任意規定，故縱勞資協議約定以

舊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為之，亦不因新工會法第 36 條而認無

效；且勞資協議對勞工較為有利，解釋上仍應任為有效。而新

工會法施行以後，台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網站至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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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團體協約參考條文、範本，尚且建議勞資雙方可以約定：「工

會理事、監事因辦理工會會務得請公假，其請假時間，常務理

事得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其他理事、監事每人每月不得超

過 50 小時。」（申證 21），更見此仍為雙方可形成慣例與約定

之情事，本件如勞資過去勞資約定與慣例為常務、理監事均可

以全日或半日請會務假，並不受每月 50小時限制，則明顯優於

新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無約定時」，將受每月 50小時之限制，

則雙方已存在勞資約定或慣例，自屬有效，並非斷可任由相對

人一方片面變更慣例與約定。 

(五) 相對人於 99 年間針對「考勤管理作業暫行原則」，尚與申請人

工會事先協商後再實施；然針對相對人無視過去慣例與約定，

片面限縮會務工會時數一事，卻堅不協商，僅一再發函要求申

請人工會遵守其決定，無視申請人提出勞資爭議仲裁、協商等

管道解決爭議，而執意直接記曠職、扣薪，自構成不當妨礙、

影響工會活動甚明： 

1. 相對人民國 99年間針對採取刷卡作業系統時，尚且與申請人工

會協商，並制定「考勤管理作業暫行原則」（參相證 51），是如

相對人確實因經營管理之需要，而有重新調整過去勞資約定與

慣例之會務公假申請天數時，並非不能先行與申請人工會進行

協商後實施。惟相對人卻完全拒絕協商，而執意無視過去勞資

約定與慣例，而片面援引以「無約定」為前提之工會法第 36條

第 2項每月 50小時限制，是申請人工會方屢次發函爭執反對。 

2. 而申請人工會針對相對人 105 年 12 月 30 日首度正本發函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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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工會主張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每月 50 小時限制時，即已

回函要求不得片面變更過往約定和慣例，並建議雙方可詢勞資

爭議仲裁解決爭議（參申證 13 第 1 頁），於後相對人拒絕合意

仲裁，而後申請人於 106年 3月 24日再次建議可詢合意仲裁解

決紛爭（參申證 13號第 5頁）；於 107年 4月 12日、6月 6日、

7 月 6 日、8 月 10 日及 10 月 17 日均不停建議雙方循合意仲裁

解決紛爭（參申證 13第 14至 19頁），惟相對人完全拒絕。 

3. 而後至本件裁決申請前，申請人工會仍委請蔡晴羽律師於 108

年 11 月 13 日再度發函，請相對人派代表與申請人協商有關會

務假每月時數上限事宜，有該律師函（申證 27）可稽，惟相對

人僅委任律師回函稱如係依團體協約法規定所進行協商即有誠

信協商義務云云，有該律師函（申證 28 第 2 頁倒數第 10 行以

下）可稽，仍沒有直接協商溝通之誠意，申請人不得已方提起

本件裁決，希能終局解決本項爭議，而即令至本件裁決審理期

間，申請人亦表明有和解意願且提出關於會務假每月時數限制

之具體方案，惟相對人係仍執意不顧過往勞資約定與慣行，而

執意堅持應以每月 50小時為限，是申請人確實迫於無奈也無法

接受相對人顢頇片面變更要求申請人接受之舉。 

4. 實則，若依相對人所主張，工會幹部每月 50小時為限，即每月

可請 7天會務公假，則申請人工會 12位幹部每年可請會務假時

數將達 1,008 天，惟從相對人統計數據顯示，申請人工會過去

也沒有請假到 1,008 天，僅係希望相對人遵守過去勞資約定與

慣例，使申請人可以維持長年常務理監事制度。而申請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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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方案，僅常務理監事可每月多 5 天會務公假（尚有商談空

間），與過去相對人亦有准予一般幹部 8天、9天之實例（參申

證 18），難謂過分，雙方差距亦不算過大，相對人卻仍執意不

願意協商，而從相對人針對「考勤管理作業暫行原則」，尚能與

申請人工會事先協商後再實施；對於員工簡○○遲到亦可有以

假日出勤相抵之彈性之作法，卻唯獨拒絕就會務假請假時數與

申請人協商，可見相對人片面限縮工會會務假意圖，也可見相

對人顢頇要求申請人接受之不合理。 

(六) 請求裁決事項： 

1. 確認相對人對申請人黃文鴻民國 108 年 10 月 24 日以「公假已

逾 50小時，超過工會法第 36條規定，故不予准假」、108年 10

月 29 日以「公假已逾 50 小時，超過工會法第 36 條規定，故

10/29不予准假」，並各記曠職 0.5日、1日及據此扣薪行為，構

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 

2. 確認相對人對申請人袁照雯 108 年 10 月 29 日以「公假已超過

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故不予准假」，並記曠職 1 日及據此

扣薪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

動行為。 

3. 命相對人撤銷申請人黃文鴻 108年 10月 24日曠職 0.5日、108

年 10月 29日曠職 1日之處分及撤銷申請人袁照雯 108年 10月

29日曠職 1日之處分。 

4. 命相對人應於收受本裁決決定後 10 日內給付申請人黃文鴻

3,390元整、給付申請人袁照雯 2,102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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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餘參見調查程序會議紀錄及申請人提出之書狀與證物。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聲明： 

(一) 本件事實簡述： 

1. 相對人公司與申請人工會前於 96 年 5 月 29 日之勞資爭議調解

即已達成共識，申請人工會幹部請會務公假應依工會法第 36條

規定辦理（即舊工會法第 35條），每月以 50小時會務公假為上

限，且依原有請假方式辦理（即申請人工會以簡式會務活動通

知單請假無須再檢附其他辦理會務證明），另雙方應本於「誠信」

原則執行上揭共識（參申證 4）。 

2. 然詎料申請人部分工會幹部卻違反誠信、毫無節制地濫用會務

公假制度，對此相對人於 105 年間即已多次善意提醒（相證 1

及 2），然卻無絲毫改善之意願，相對人公司實在無法繼續容忍

其無限上綱濫用會務公假行徑，是再發函通知申請人工會及，

相對人將完全恪遵工會法第 36條規定辦理，申請人工會幹部仍

得於每月 50小時之範圍內，請會務公假辦理會務，超過部分相

對人公司不予准會務公假（相證 3及 4）。相對人公司早已執行

超過每月 50 小時部分不予核給公假，此請參相證 5 所示、108

年 1 月 24 及 31 日已通知申請人袁照雯曠職，另相證 6 所示則

為 106年 2月申請人黃文鴻曠職通知。 

3. 申請人袁照雯及黃文鴻無視相對人公司之函文通知，108 年 10

月分在請會務公假已超過工會法 50小時上限後，照樣遞出會務

公假之申請，相對人公司主管以其會務公假時數已超過工會法

第 36條上限為由告知不予准會務公假，申請人袁照雯 2人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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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未經准會務公假之事實，即未到相對人公司提供勞務，相對

人僅得對此客觀未出勤之事實登載曠職及不發給曠職當日薪

資。相對人已依工會法規定執行超過 50小時會務公假上限即不

予准假已有多年。 

(二) 相對人自始未曾與申請人工會約定常務幹部會務公假時數不受

限制。申請人袁照雯 2人濫用會務公假已違反 96 年勞資協議，

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雙方應以「誠信」辦理會務公假之原則共

識及工會法第 36條規定，相對人不予准會務公假、曠職登載及

不發給曠職當日薪資，自未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 

1. 依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後段規定：「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 50小

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明文工會理監事得於每月以

50小時之範圍內請會務公假。另查，相對人公司與申請人工會

於 96年勞資調解會議也達成共識，申請人工會幹部請會務公假

應依工會法第 36 條規定辦理（即舊工會法第 35 條），每月以

50小時會務公假為上限，且依原有請假方式辦理（即申請人工

會以簡式會務活動通知單請假無須再檢附其他辦理會務證

明），亦即相對人公司對於申請人工會幹部在工會法第 36 條規

定之每月 50 小時範圍內請會務公假得以簡式記載辦理無庸再

提其他辦理會務佐證證明文件。並約定雙方應本於「誠信」原

則執行上揭共識（參申證 4）。 

2. 相對人自始未曾與申請人工會約定常務幹部會務公假時數不受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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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從 91 年間，申請人工會幹部林丙○○想要突破、想要全

日辦理會務時，斯時相對人公司即已明確公告僅駐會常務理

事方不受限制，因此相對人公司法定代理人與總經理即遭林

丙○○提告刑事，此請參相證 9不起訴處分書。是 91年間，

申請人工會想要突破每月 50 小時限制、想要由非駐會常務

理事也全日駐會時，相對人公司即已明確表示依法而從未同

意非駐會常務理事可不受限制。 

(2) 至 96 年間，雙方再就會務假一事有勞資爭議調解，參申證

4調解會議紀錄，當時雙方調解成立方案就是依法為之，也

從無約定或合意常務理事會務假不受限制。後續，申請人工

會竟卻強詞奪理地主張 96 年調解成立即表示常務理事即得

以全日或半日駐會、常務級幹部不受限制！然對照相證 56

第 1 頁，96 年會務假紀錄，除林丙○○外，會務假較多者

為駐會常務理事顧○○，其他幹部並無超過每月 50 小時限

制，即便是當時常務監事張添旗也沒有超過每月 50 小時之

限制。故確實並無申請人所述只要是常務級幹部均超過每月

50小時。另再請參諸相證 56第 2頁、97年會務假部分，除

駐會常務理事外，另兩名常務理事王乙○○與駱○○也無超

過每月 50 小時；至若申請人黃文鴻當時會務假天數雖有略

多，但其卻非常務理事，此請對照申證 22 工會理監事會議

紀錄即明（由申證 22 可知常務理事為林丙○○、李○○及

王乙○○）！相對人根本沒有與申請人工會另行約定常務理

事或常務級幹部之會務假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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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8年部分，請參相證 56第 3頁，除當時駐會常務理事李○○

外，僅有黃文鴻零星一、兩個月分有超過，其餘幹部、包含

常務理事也都沒有請假超過每月 50小時；99年，申請人黃

文鴻則都沒有超過 50 小時，且當時申請人袁照雯也已是常

務理事，但其會務假天數也都在法定範圍內。100 年、101

及 102年，當時是常務監事的黃文鴻也都還在法定範圍內請

假，足見相對人絕無另行與申請人工會約定常務級幹部請假

不受限制。反倒是 103年以後，申請人工會刻意想要挑戰與

突破，開始常務級幹部（3名常務理事加上 1名常務幹事）

都刻意請假超過 50小時！ 

(4) 相對人要說明的是，勞資和諧向來為相對人重視、也因此極

願意包容，甚至申請人多名幹部至 貴會出席旁聽裁決而請

整整 1日會務假，相對人也釋出極大善意而照准無誤！觀諸

相證 42，申請人工會在 103 年全部會務假天數大幅增加，

從原來的 500多天增加到 790天，申請人辯稱當年度爭議較

多、故需要較多會務假，但觀諸申請人工會年年均提裁決、

年年均有爭議，觀察 103年以前之爭議，例如 100年勞裁字

第 23號、101年勞裁字第 36號、101年勞裁字第 58號、101

年勞裁字第 71號及 102年勞裁字第 57號裁決決定等，但相

對應 100年至 102年會務假總天數也還是在每年 500多日。

事實上，再請參諸相證 42，104 年總天數再增加至 811 天，

但當年度似無裁決案件，故申請人辯稱爭議增加而需要較多

會務假一事，相對人認並無可採；且工會事務之分配應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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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自行妥處，申請人工會除常務理監事外，尚有其他幹

部，理應在法定範圍內自行調整各幹部會務假，不能自己覺

得常務級幹部就不受法令限制！ 

3. 相對人公司一向秉持誠信執行前揭共識，然申請人工會卻一再

踐踏及濫用會務公假制度，破壞相對人與申請人間長久建立之

誠信，對此相對人本於勞資和諧，前已多次提醒申請人，請會

務公假已超過法令上限，但申請人毫無改善之意，相對人公司

見申請人仍然我行我素，且毫無節制地請會務公假行為，業已

破壞相對人公司與申請人工會間於 96 年勞資會議所達成之本

於「誠信」處理會務公假共識，相對人除深感無奈及痛心外，

實無法再繼續容忍申請人濫用會務公假制度之行徑，故發函通

知申請人，將恪遵工會法第 36條規定辦理，申請人工會幹部仍

得於每月 50小時之範圍內，請會務公假辦理會務，超過部份相

對人公司不予准會務公假。惟袁照雯 2 人仍依然我行我素，在

請會務公假超過 50小時上限後，持一只簡式記載之會務活動請

假通知單持續向相對人申請會務公假，相對人僅得以其當月會

務公假已超過 50小時上限為由未予准會務公假、登載曠職及不

發給是日薪資，此依法辦理之作為相對人公司業已實施多年。 

4. 且 96年勞資爭議調解結論乃係依法令規定行使會務假，相對人

從無約定或承諾給予申請人工會幹部每月超過 50 小時之會務

假： 

(1) 申請人援引96年調解紀錄及舊工會法第35條規定而主張

申請人袁照雯係常務理事而得每日全天或半天請會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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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等，實屬刻意混淆而絕無可採！觀諸兩造前述 96 年調

解會議紀錄之真意，乃係會務公假的行使必須依法為之，

故既然必須依法為之，每月請假上限即應遵守法定的每月

50小時。今申請人袁照雯、黃文鴻 108年 10月分申請之

會務公假早已超過每月 50 小時之上限，相對人並無核准

之義務。 

(2) 舊工會法第 35 條時期未強制採理事長制，參諸舊工會法

第 15條第 1項規定：「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對外代

表工會。」以及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定：「工會不

設理事長者，由常務理事輪流駐會辦公，處理一般日常事

務，重要事務仍應由常務理事會處理，對外行文，須由常

務理事共同簽署。」即明；然現行工會法則已明文規範應

採理事長制，此請參現行工會法第 17條：「工會應置理事

及監事，其名額如下：…（第 3 項）工會應置理事長 1

人，對外代表工會，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

副理事長應具理事身分。」。申請人工會也在 101 年間完

成章程修訂而採理事長制，以故申請人袁照雯並非理事長

而不得主張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半日或全日公假辦

公。況且，申請人黃文鴻也非理事長、更不是常務理事，

本應受到每月 50小時會務假之限制。 

(3) 96 年以前並無三位常務理事均得全日或半日申請會務假

之共識，此請參前呈相證 9所示不起訴處分書即明，亦即

就相對人理解，自始至終，均僅有駐會之常務理事可以全



第 36 頁，共 66 頁 

日或半日辦理會務，就此請參相證 12所示 96年當時工會

常務理事顧○○為駐會常務理事之請假資料即明。同樣是

96 年期間的另名工會常務理事陳○○，因其無駐會，為

此請假時數確實在每月 50 小時範圍內，其他工會幹部請

假時數亦均在 50 小時範圍內（相證 13）。後續 100 年 5

月工會法修正、申請人工會也更易為理事長制，是相對人

對申請人工會理事長董家鈺全日或半日辦理會務並無上

開每月 50小時之限制。 

(4) 由相證 13 申請人工會幹部（除駐會幹部外）於 93 年至

96年 4月期間所請會務公假時數均在 50小時內，即知 96

年 5月勞資爭議調解結論所謂的「依法原有經勞資協商之

會務公假與請假方式」，係指申請人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及

行使會務假，相對人從無約定或承諾給予申請人工會幹部

每月超過 50小時之會務假。 

5. 尤有甚者，申請人黃文鴻更不是常務理事，根本毫無道理硬要

求相對人需給予其超過每月 50 小時之會務假！申請人黃文鴻

濫用會務假，甚至 105 年因勞基法修正而絕食之活動也硬請會

務假！前述事件，相對人甚至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調解會議中

也已明確提出會務假應受 50小時限制之立場（相證 14）。上開

調解會議後，相對人更多次發函提醒、重申公司對會務假之立

場（相證 4、15及 16等）。無奈申請人黃文鴻卻為反對而反對，

106年 2月以後繼續於超過 50小時以外還要再請會務假，相對

人也同樣告知不准假並且好言相勸、多次發函請其補正，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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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黃文鴻依然如舊（相證 17）。是相對人於 106 年第 1 季時

已對申請人黃文鴻為曠職通知（相證 18）。一致的標準與原則，

也同樣適用在申請人袁照雯，為此請參相證 19、申請人袁照雯

106年 3月分之曠職通知書。106年第 2季，相對人一樣秉持依

法超過每月 50 小時部分不再准假，此亦明確地告知申請人工

會、以及申請人袁照雯與黃文鴻（相證 20及 106年 4至 6月之

各月公文通知）。106年第 3及 4季，情形亦同（相證 21及 22）。 

6. 是以，相對人依與申請人工會間 96年勞資爭議調解共識及工會

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未能准許申請人袁照雯 108 年 10

月 29 日及申請人黃文鴻 108 年 10 月 24 與 29 日會務公假之申

請，並登載曠職與不發給是日薪資，係屬合法有據甚明。 

(三) 相對人於 104 年起即口頭溝通、請申請人工會幹部會務假應有

所節制，104 年開始即對工會幹部告知超過範圍將不准假，單

位主管皆有口頭提醒、告知，且註記於假單： 

1. 申請人指控相對人因袁照雯 105 年 7 月復職後才給予不利對

待、才開始要求工會請假要符合法令規範，此絕非事實！請觀

諸相證 41彙整表（後更正為相證 56，相證 42至 44則為圖表），

整個工會的公假天數在 103 年暴增、從原本的 500 多日增加到

790 天，所以相對人在 104 年時已開始溝通、請工會幹部請假

符合法令規範。 

2. 另參相證 45所示、相對人早在 104年 1月間就申請人工會幹部

李○○申請公假時而當面告知超過每月 50小時限制，並註記於

假單上；同時申請人袁照雯於 104年 9月 24日的會務假申請部



第 38 頁，共 66 頁 

分，同樣也當面告知請假天數超過法令每月 50小時限制並註記

於假單上（相證 46），為此後續相對人更於 104年 10月分以相

證 1 函文致申請人工會，原因與目的均同、同樣反應申請人工

會會務假應遵守法令規範而不能毫無限制。 

3. 申請人再稱相對人只針對袁照雯、黃文鴻，此非事實，請參相

證 47所示、相對人也對於申請人幹部吳○○表示應依法令規定

請假（即請假時數應受每月 50小時限制），另名常務理事李○○

也是在法令範圍內，故相對人乃一體適用、而無針對性。且其

他人均無超過每月 50小時。參諸相證 56，107年及 108年部分，

除理事長依法令不受限制外，其餘工會幹部申請天數都在法定

範圍內，只有袁照雯及黃文鴻二人申請天數超出。 

4. 附帶說明者，相對人公司向來均予以善意包容，104 年要求遵

從法令、請假時數應在法令範圍內時，也是先行口頭規勸與告

知，並無立即予以不准假或曠職，此為相對人善意，不能因此

即認為相對人無權要求申請人工會幹部依法請假。如若善意即

可認後續申請人工會幹部請假不受法令規範，則日後絕無雇主

敢為善，一有超過 50小時即會立刻記曠職，勞資關係只會更為

緊繃；觀諸本件情形與相對人之作為或措施，確實係申請人工

會 103 年公假天數大幅度增加，104 年起開始口頭提醒並註記

於假單中，105 年雖有勞資爭議、也數度清楚告知超過部分不

准假，並請其補正，但相對人還是善意對待而未扣薪；106 年

則已持續告知超過部分不准假，超過部分不准假並請補正、未

予補正方始登記曠職（假單上註記、退回、甚至發公文，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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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至 22）；107年則同前並開始執行曠職扣薪迄今（相證 23及

24 參照），107 年各季的曠職通知請參相證 24 至 29）（僅有少

數月分，107 年 10 月至 12 月仍釋出善意而未扣薪）。108 年各

月亦同，超過 50小時部分即不再准假並請其補正、未予補正則

通知曠職且不給當日薪（參相證 30至 38），申請人也明知於此，

卻突就 108年 10月 29日超過 50小時之公假不獲准一事而提出

本件爭議。 

(四) 107年與 108年部分，相對人於超過每月 50小時部分均已明確

告知不准假，且給予申請人補正機會，如申請人不為補正，即

依規定登載為曠職： 

1. 申請人黃文鴻： 

(1) 107年部分：107年第 1季（相證 24曠職通知書）、107年

第 2 季（相證 25 至 27：通知 4 至 6 月分曠職）、107 年第

3季（相證 28）、107年第 4季（相證 29） 

(2) 108年部分：108年 1月（相證 30）、108年 2月（相證 31）、

108 年 3 月（相證 32）、108 年 4 月（相證 33）、108 年 5

月（相證 34）、108 年 6 月（相證 35）、108 年 7 月（相證

36）、108年 8月（相證 37）、108年 9月（相證 38）。 

2. 申請人袁照雯： 

(1) 107年部分：107年第 1季（相證 23曠職通知書）、107年

第 2 季（相證 25 至 27：通知 4 至 6 月分曠職）、107 年第

3季（相證 28）、107年第 4季（相證 29） 

(2) 108年部分：108年 1月（相證 30）、108年 2月（相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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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3 月（相證 32）、108 年 4 月（相證 33）、108 年 5

月（相證 34）、108 年 6 月（相證 35）、108 年 7 月（相證

36）、108年 8月（相證 37）、108年 9月（相證 38）。 

(五) 96年至 108年之申請人工會幹部公假統計如相證 56，並予以說

明如后： 

1. 相證 56 第 1 頁所示 96 年申請人工會幹部公假部分，公假天數

較多者為顧○○，此如先前相對人之說明，斯時係顧○○為駐

會之常務理事，依據舊工會法規定，相對人給予公假天數較多。

除此之外，例如申請人袁照雯（當時姓名為袁○○）以及申請

人黃文鴻，在 96 年間之公假時數均無超過每月 50 小時，其他

工會幹部亦無超過每月 50 小時。統計 96 年全年度申請人工會

幹部公假總數為 537.5天。 

2. 相證 56 第 2 頁則為 97 年間，斯時申請人工會常務理事李○○

以駐會為由、同不受每月 50小時之限制；同樣地，申請人袁照

雯（斯時姓名為袁○○）當時公假時數也無超過每月 50小時（一

整年 20天）。至若申請人黃文鴻部分，97年確實公假時數較多，

但因整體申請人工會幹部公假總數仍在 543 天，相對人為勞資

關係和諧及雙方互信原則，也仍予以包容。 

3. 相證 56 第 3 頁則為 98 年統計，當時駐會常務理事為李○○，

故其請假天數較多，至若申請人袁照雯同樣未超過 50小時，而

申請人黃文鴻僅一、兩個月分，同樣因全年總工會幹部公假總

數約計還在 552 天，雖略有增加，但相對人仍予以善意包容。

99 年部分，請參相證 56 第 4 頁，除駐會的常務理事李○○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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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天數較高外，申請人袁照雯請假天數僅全年 12日公假、申請

人黃文鴻略多但也僅有少數月分超過，當年度總天數 535 天

數，亦還是相對人為勞資關係和諧考量之下，可以包容的範圍

內。 

4. 但不料，100 年以後，申請人工會幹部公假開始大量增加，請

參相證 56第 5頁，全數總計為 601天，除申請人工會理事長董

家鈺全日或半日駐會而不受限制外，申請人袁照雯突然大量增

加公假天數、當年度公假天數高達 88天！至於黃文鴻當年度公

假天數則為 32 天。101 年部分，請參相證 56 第 6 頁，除董家

鈺外，申請人袁照雯公假天數竟再增加至 110.5 天、申請人黃

文鴻則在法定範圍內，因總天數為 575 天、雖仍比 96 年至 99

年間高，但較諸 100 年也略為下降，相對人也願意再給善意包

容。102年部分，則請參相證 56第 7頁，申請人袁照雯公假天

數高達 104.5 天、黃文鴻部分則在法定範圍內，但當年總數為

571天。 

5. 最可怕的是 103年，敬請參諸相證 56第 8頁，申請人袁照雯公

假天數高達 110 天、黃文鴻公假天數也高達 108 天，當年度總

天數竟高達 790天！相證 56第 9頁的 104年，申請人袁照雯天

數高達 126.5天、黃文鴻天數高達 110.5天，總數高達 811天！

在此情形下，相對人當然覺得有必要請申請人工會幹部節制會

務假天數！ 

6. 105 年部分則請參相證 56 第 10 頁，申請人袁照雯與黃文鴻公

假天數均上百日，連帶其他幹部的公假天數也增加，當年度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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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竟高達 834.5天！106年則請參相證 56第 11頁，申請人工

會幹部公假總天數再上高峰、高達 852 天（當年度工作日天數

僅 248 天，相當於有 3.4 個人全日請公假）！本以為 106 年已

是最高，但 107 年更是誇張、竟高達 923 天（請參第 12 頁），

當年度上班日為 249日、等於相當 3.7人全日請公假。108年部

分則請參第 13頁，全年度總天數為 879.5天、當年度上班日為

247天，相當於 3.56人次全日請公假！ 

7. 就前述申請人工會幹部 96年至 108年總公假天數，茲謹繪圖如

相證 42，另再分就申請人袁照雯與黃文鴻公假天數整理如相證

43 及 44 圖表所示。是以，從前述彙整發現申請人工會幹部會

務假總天數大幅增加，從 103年開始暴增，相對人方才會從 104

年開始希望會務假節制！另申請人袁照雯部分亦同，從 100 年

後公假天數大幅增加，黃文鴻部分則是從 103 年大幅增加公假

天數！事實上，相對人公司員工人數不到兩百人、入會比率約

七成或八成，此員工人數與工會會員人數歷年來變化並不大（員

工人數約 160或 170餘人、工會會員人數 100餘人），但申請人

工會幹部會務假總天數卻大幅增加，96 年的 537.5 天到最高峰

的 107 年 923 天，增加比率高達 71.7%！且若單以申請人袁照

雯公假情形觀諸，96 年之公假天數僅 28 天、103 年卻暴增到

110 天，大幅資加 3.9 倍之多，及至 104 年公假天數高達 126.5

天而為 96年天數的 4.5倍之多；申請人黃文鴻部分，一開始也

是 31.5天，但後來卻暴增到上百日公假，如此亦讓相對人不得

不希望申請人工會幹部公假天數應有所節制、至少應符合法令



第 43 頁，共 66 頁 

規範。 

8. 前述相證 56 公假彙整表亦可說明相對人從無與申請人工會達

成另行約定或共識、關於只有具備常務理事身分即可不受每月

50 小時之限制。易言之，申請人工會主張兩造 96 年勞資爭議

調解會議之調解成立內容為常務理事均得不受每月 50 小時限

制，但此絕非事實，相對人在 96年勞資爭議調解所同意、所成

立之內容係依當時工會法規定辦理、僅有駐會常務理事方不受

每月 50 小時限制，除法令規範外再無其他約定或共識。相證

56可證不受限制之申請人工會常務理事係為斯時駐會者，相對

人絕無承諾或另行約定所有常務理事均可請假超過每月 50 小

時。至若申請人提出申證 14、主張雖於 101年 3月修改章程而

採理事長制，但其內部仍維持常務理事制度等云云，此為申請

人工會內部事項，相對人不予置喙，但回歸法令層面，確實僅

有理事長得全日或半日請公假而不受限制，誠不能以工會內部

事項即片面要求相對人均必須給予所有常務理事無限制之公假

也。 

(六) 申請人援引舊工會法第 35條規定而主張申請人袁照雯 2人係常

務理事而得每日全天或半天請會務公假等，亦屬刻意混淆而絕

無可採： 

1. 申請人辯稱，常務理事本得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無每月 50

小時限制（參申請人裁決申請書第 7頁第以下）云云。 

2. 惟舊工會法第 35條得請半日或全日會務公假之對象，有設理事

長：僅理事長「1 人」得為之。未設理事長：僅「輪值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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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1人」得為之；新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得請公假

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之對象僅理事長「1人」得為之。 

3. 在舊工會法時期，「常務理事」一詞係指理事長制之「理事長」

1人或非理事長制之對外代表工會「輪值駐會常務理事」1人，

並非只要當選常務理事，不問工會是否採理事長制或常務理事

輪值駐會制均得半日或全日請會務公假。法律上僅限制只有「1

人」可以請全日或半日會務公假，無論工會組織有多龐大、會

員人數有多少皆然，更不論是舊工會法時代採理事長制或常務

理事制。否則如常務理事多人皆可全日請會務公假，則工會一

定競相採常務理事制絕無採理事長制之可能矣（舊工會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工會可置常務理事 1至 17人，換言之，常務理事

可多至 17人之多，相證 7）！是以無論係依新、舊工會法規定，

申請人袁照雯 2人均無全日或半日會務公假規定適用餘地。 

4. 事實上，舊工會法第 35條時期未強制採理事長制，參諸舊工會

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

工會。」以及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工會不設理事

長者，由常務理事輪流駐會辦公，處理一般日常事務，重要事

務仍應由常務理事會處理，對外行文，須由常務理事共同簽署。」

即明；然現行工會法則已明文規範應採理事長制，此請參現行

工會法第 17 條：「工會應置理事及監事，其名額如下：…（第

3 項）工會應置理事長 1 人，對外代表工會，並得視業務需要

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應具理事身分。」。申請人工會

也早在 101 年間完成章程修訂而採理事長制，故申請人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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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黃文鴻 2 人並非理事長，自不得主張半日或全日請會務公

假辦公。 

5. 至若舊工會法第 35 條所指之常務理事得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

務，業如前述，乃因當時多有工會採取常務理事制、輪流駐會

辦公，僅有輪值的常務理事方有前述舊工會法第 35條半日或全

日辦理會務規定之適用。此請參勞動部前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4 年 6 月 23 日台勞資一字第 120757 號函釋明指：「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前段明定工會理、監事因辦理會務得請公假；其請

假時間，常務理事得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其他理監事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 50 小時。其所稱之『會務』，一般而言係指辦理

工會本身內部之事務及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所屬上級工會

指定或舉辦之各項活動或集會；而『常務理事』一詞係指採理

事長制之『理事長』或非採理事長制之『常務理事』；另工會不

設理事長者，仍應依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定由常務理事輪

流駐會辦公，處理一般日常事務。另本會 79 年 4 月 4 日台 79

年勞資一字第 07537號函，於文到之日起，停止適用。」（相證

八），即明。是以，「常務理事」一詞係指理事長制之「理事長」

或非理事長制之（駐會）「常務理事」，並非只要當選常務理事，

不問工會是否採理事長制或常務理事輪值駐會制均得半日或全

日請會務公假。 

6. 申請人袁照雯、黃文鴻現雖為常務理事，但申請人工會已採理

事長制，不僅申請人袁照雯 2 人並非駐會常務理事，現行法定

制下已明文規定採取理事長制由理事長對外代表工會，固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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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全日或半日會務假者僅「理事長」1 人，再無空間或可能由

申請人 2 人均請全日或半日會務公假駐會辦理會務。基此，暫

先無論工會法業已修正，即便在舊法時期，申請人袁照雯 2 人

並非駐會常務理事也無該條款所規範之全日或半日公假等適

用，及至今日更係如此，申請人工會已採理事長制，申請人袁

照雯 2 人並非理事長，依法根本不得主張全日或半日公假辦理

會務。 

7. 更且，申請人前工會幹部林丙○○亦曾因常務理事駐會辦公一

事對相對人現任及前任代表人謝○○、丁○○提起刑事告訴，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相證 9）。相對人代表人於訊問時亦明

確表示：「依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應由常務理事輪流

駐會辦公，是伊要求告訴人即其餘 2 位常務理事須排定輪值表

輪流請公假並無違法，且伊要求無輪值之常務理事不得請公假

否則以曠職論，係公司經營者在法令允許下之管理公司之方

式。」，且檢察官亦曾為釐清是否須由申請人全體抑或部分常務

理事同時處理會務，而請大台北瓦斯公司工會常務理事廖○○

等人到庭，並證稱：「大台北瓦斯公司員工人數雖有三、四百人，

工會事務通常僅須 1 位常務理事即可處理、新海公司員工數僅

一、兩百位，亦應 1位常務理事即可處理。」，檢察官即係據此

認定相對人公司之處置係屬合宜而為不起訴處分。是以，相對

人公司早在之前即向申請人工會表示應僅係輪值駐會常務理事

「1 人」得請半日或全日會務公假，而非只要當選常務理事，

不問工會是否採理事長制或常務理事輪值駐會制均得半日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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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請會務公假，並經檢察官肯認相對人並無違法。 

8. 另 96年調解會議紀錄之勞資雙方約定，乃係悉依當時法制（舊

工會法第 35條）規定辦理，絕無另創設其他非代表工會之常務

理事得全日或半日請公假之約定。 

(七) 相對人公司主觀上並無不當勞動行為認識： 

1. 查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利益待遇，必須是基於妨礙

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40號判決即指

出：「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所謂『其

他不利之待遇』，必須是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

思所發動；且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亦即應以基

於為防止雇主對於工會或工會活動所為之報復行為而對勞工本

身產生參與工會相關活動之限制或威脅效果，來判斷是否屬各

該款所稱之其他不利之待遇。」（相證 10）即明。 

2. 本件相對人公司已多次發函予申請人袁照雯、黃文鴻，申明申

請人工會幹部會務公假上限為每月 50小時，申請人袁照雯 2人

請會務公假超過每月法定上限時，相對人公司也當下告知不予

准假，渠等未經准假而缺勤，自屬曠職無誤；另方面，相對人

亦善意提醒袁照雯 2 人，請其補正程序，如有休假需求可使用

事假或特別休假為之，但申請人均置之不理，相對人不予准假、

登載曠職及不發給是日薪資之舉，難認有何不當勞動行為認識

與動機，且亦非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

動，更不具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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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相對人並無影響工會運作，無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工會法第 36條明文，理監事請會務公假以每月 50小時為上限，

而相對人公司函文亦多次向袁照雯及黃文鴻提醒申明，依工會

法第 36 條規定，准許申請人袁照雯、黃文鴻於每月 50 小時上

限內請會務公假處理會務，並無影響工會運作情事。 

2. 申請人超過法令上限申請會務公假部分，相對人除於 105 年及

106 年間多次發函提醒外，更主動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提醒並

重申強調申請人請會務公假須遵守工會法第 36 條規定之每月

50小時上限，無奈申請人毫無改善之意。相對人只好嚴格執行

超過每月 50 小時部分不准假，相對人於 106 年 12 月 7 日函文

再重申相同意旨，並申明將依工作規則為曠職處理（相證 22第

3 頁），並自 107 年 1 月起執行登載曠職及扣薪（參相證 39 表

格整理 107 年 1 月起工會幹部請會務公假情形，除袁照雯、黃

文鴻二人為反對而反對，超過法令上限還要請會務公假外，其

餘工會幹部請會務公假時數均在 50 小時內）。是以，相對人乃

依法辦理，且在執行曠職扣薪前，已有多次提醒甚至主動申請

調解，執行過程中亦再釋出善意與申請人協商（如：107 年 10

至 12 月因與申請人協商而相對人主動釋出善意未予扣薪），實

無對工會幹部為針對性行為或支配介入申請人工會情事。 

3. 申請人雖主張申請人袁照雯 2 人已表明旁聽行政法院開庭、旁

聽裁決會調查等辦理會務，相對人不給公假云云；惟查，相對

人早已一再強調並無介入會務內容，相對人不給假原因單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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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請人袁照雯二人當月請假時數業已超過法定上限。事實

上，無論係 貴會裁決程序或行政法院程序，申請人工會幹部多

人出席旁聽，此中是否有其必要性，相對人予以最大尊重，但

法定時數範圍內，申請人自當善加利用，不能超過時數後硬要

相對人同意准假！業如上開申請人所述袁照雯 108年 1月 24日

出席行政法院開庭、申請人黃文鴻 108年 2月 27 日旁聽裁決，

但多名幹部難道非得要兩名申請人親自出席旁聽不可？！工會

法第 36條第 2項既已明訂會務假時數上限，申請人理應自己妥

善安排、規劃，誠不能毫無限制地要求相對人必須接受與准假

也。 

4. 再且，相對人公司對於申請人工會幹部請會務公假亦向來秉持

誠信處理，相對人公司員工方一百餘人、工會會員成員人數亦

僅百餘人而已，以如此規模之工會，相對人准許申請人工會幹

部之會務假天數，絕對足夠工會運作，也難謂有任何打壓工會

或妨礙工會運作等情。申證 24、25 及 26 亦足說明相對人前已

苦口婆心、多次勸導，後續早從 107 年、108 年開始執行，不

僅超過 50小時部分不准假且申請人 2人如不願補正（以特休或

事假補請、補正），相對人即予通知曠職，此為合法合理之人事

管理，相對人自未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規

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九) 申請人舉簡○○為例、指控相對人公司選擇性執法而刻意針對

申請人等工會幹部，絕非事實： 

1. 相對人公司在 100 年 1 月 1 日起即公告、實施「考勤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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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行原則」（相證 51），此本暫行原則於實施前亦與申請人工會

進行協商過；前述原則規範之第 9 條第 2 款即已明訂當月內遲

到早退次數採月累積計算，每累計 3次，以缺勤半日論；是以，

相對人公司對出勤管理，除工作規則之規定外，早有上開原則

之明文規範。 

2. 相對人公司員工簡○○在 103年至 105年之間，確有遲到紀錄，

惟該員在此三年分別有 21天、21天及 23天等，以特別休假日

至公司上班的方式予以補正；前述規範遲到 3 次為半日缺勤，

故另行至公司上班半日則可抵遲到 3 次，休假日另行至公司上

班一日則可抵 6 次遲到；簡姓員工之補正日數遠已超過可抵之

遲到次數，提供簡員 MIS系統登入紀錄佐證（相證 52）。 

3. 相對人公司從 100年起即已依「考勤管理作業暫行原則」執行，

又於 108年 2月 20日彙整員工出勤管理相關規定，發布內部通

告週知、提醒各員工，於說明第一項已清楚載明，公司考勤管

理，依勞工法令及工作規則第四章及 99年 11月 23日新瓦總字

第 099051244 號通告辦理（相證 53）。檢附 109 年 1 月 2 日公

司發函給簡○○及其遵照補正之聲明書如相證 54，另附MIS系

統可看出 108 年 1 月及 2 月的遲到暨補正紀錄及 109 年 1 月 2

日以事假 1日做補正的紀錄 （相證 55）。 

4. 是以，相對人公司沒有選擇性執法，對工會幹部或員工均是一

樣標準，簡○○有針對遲到做補正程序。但反觀申請人黃文鴻

及袁照雯經過多次提醒，請其補正請假程序，但都沒有做補正，

公司於是記曠職、扣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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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倘容任申請人袁照雯 2 人如此毫無節制濫用會務公假制度，除

偏離民主社會被普遍接受誠實信用原則外，更可能發生反噬團

結權之效應，反而不利於團結權行使： 

1. 申請會務公假本即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為之，參酌最高行政法

院 104年度判字第 287號判決苦口婆心的指出：「原裁決決定就

團結權範疇之過度膨脹，除偏離民主社會被普遍接受誠實信用

原則外，復且可能發生反噬團結權之效應；蓋參加人丁○○苟

無庸提出任何可供評價之證明文件以為上訴人上海銀行公務假

准駁之依據，甚至未能於原裁決及訴訟程序中說明其幾近全年

無法提供勞務之必要性，即可享有提供勞務 11日而領有全年薪

資之待遇，並且績效評估不得低於其他同仁，不僅破壞誠實履

約之基本原則，也無異將工會幹部相對於一般勞工而予特權階

級化團結權極可能淪為少數人鬥爭把持以要挾資方給予私人利

益之工具，反而不利於工會代表性及團結力之展現，當然無從

期待其發揮集體協商功能。」（相證 11），可資參照。 

2. 再請參諸 貴會 105 年勞裁字第 7 號裁決意旨：「且桃園市政府

就該次舉行之勞資爭議調解會議並未有限制參與人數，是以相

對人更無代替申請人決定所需參與人數之理，至於申請人理監

事是否能進入該調解會議旁聽而達到申請該次會務假之目的，

或是被拒於會議室門外而僅能於場外為聲援行動致無法於調解

會議中提供意見此乃是申請人於決定如何利用法定每月 50 小

時之公假時數時，所需自行評估與承擔之風險，法律之保障僅

止於賦與申請理、監事每月 50小時之會務公假，以確保工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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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能託付於適當之人選與人數於調解會議中充分表達，但不及

於保障申請人申請之會務假均能達到預期之結果。」 

3. 上揭判決明揭，請會務公假應本於誠信原則為之，否則無異係

讓會務公假制度淪為少數特權階級鬥爭把持之工具，而不利於

團結權行使。本件申請人袁照雯二人無視相對人多次善意發函

提醒及懇勸，其仍然無動於衷、未有絲毫改善，照樣於請超過

每月 50小時會務公假後，提出會務公假之申請，而經相對人不

予准假後，即置之不理逕未到職提供勞務。另相對人亦有善意

提醒申請人如有請假需求可使用事假、特別休假完成請假程

序，但渠等卻未補正請假程序；又申請人工會僅百餘人，相對

人給予申請人工會幹部之會務公假，也足夠申請人工會辦理會

務。 

4. 至若部分申請人工會幹部會務公假需求較多、部分工會幹部需

求較少，在法定範圍的公假時數內，申請人工會本應自行評估、

安排與使用，即便有申請人工會主張常務級幹部需要較多公假

時數，此應為申請人工會內部調節與調整事宜（內部事務分配

問題），不能歸咎相對人、硬要求相對人必須吸收及負擔！在此

情形下，相對人不予准假、登載曠職及不發給曠職當日薪資，

係屬有據，且為合法正當之人事管理。工會幹部亦須受公司人

事管理制度規範，此本應當，法律僅禁止雇主歧視工會幹部而

絕非賦予工會幹部不受拘束之權利，是相對人公司依法依規管

理，絕無要求或干涉、申請人工會也絕對無須放棄其內部常務

理、監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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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答辯聲明： 

駁回申請人之裁決申請。 

(十二) 其餘參見調查程序會議紀錄及相對人提出之書狀與證物。 

三、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1. 兩造於 96 年 5 月 29 日於臺北縣政府勞工局之勞資爭議調解成

立，調解紀錄記載勞資雙方代表同意調解方案，即「勞資雙方

同意本於工會法第 35 條規定及原有勞資協商之會務公假與請

假方式原則，誠信執行。」（見申證 4）。 

2. 申請人工會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及 108 年 10 月 23 日分別寄送

開會通知予申請人黃文鴻於 108年 10月 24日召開 10月分第 3

次常務會議、於 108年 10月 29日召開 10月分幹部會議，黃文

鴻據此向相對人請會務公假，相對人以「公假已逾 50小時，超

過工會法第 36條規定」為由均不准假，黃文鴻當日缺勤，且經

通知未於期限內辦理補正手續，相對人於 108年 11月 8日分別

記曠職 0.5 日、1 日，且於發放 108 年 11 月分時扣薪 3,390 元

（見申證 1至 3）。 

3. 申請人工會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寄送開會通知予申請人袁照雯

於 108年 10月 29日召開 10月分幹部會議，袁照雯據此向相對

人請會務公假，相對人以「公假已逾 50 小時，超過工會法第

36條規定」為由均不准假，袁照雯當日缺勤，且經通知未於期

限內辦理補正手續，相對人於 108年 11月 8日記曠職 1日，且

於發放 108年 11月分時扣薪 2,102元（見申證 1至 3）。 

4. 108年 10月間，申請人黃文鴻擔任申請人工會之常務監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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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袁照雯擔任申請人工會之副理事長。 

5. 如單月請公假 8天，即足以證明該月請公假時數超過每月 50小

時（見本件 109年 2月 19日第 3次調查會議第 4頁）。 

四、 本案爭點：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於 108年 10月 24日、29日

會務公假申請，並各記曠職及據此扣薪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

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 

五、 判斷理由： 

(一)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之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

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賦予團結權、團體協商

權及團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

行為，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

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內容，除權利有無之確

定外，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之不法侵害

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藉以預防工會及其

會員之權利受侵害並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基此，判斷雇主

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應

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況，作為認定雇主之

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依據；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者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

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本會 104年勞裁字第 27號裁決決定

書參照）。 

(二) 有關申請人主張申請人工會常務級幹部請會務公假不受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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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小時限制一節，本會審查卷內事證認定兩造並未就此形成

慣例： 

1、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從 91年起至 105年 5月 17日申請人袁照

雯復職前，均准予申請人工會幹部（特別是常務理、監事）

全日、半日會務公假，具有常務級幹部每月會務公假不受

50 小時限制之慣例與約定云云，然相對人否認有此慣例或

約定，並置申請人工會幹部請會務公假應依工會法規定辦

理，每月以 50 小時為上限等語抗辯。由於上開慣例是否存

在，為兩造所爭執，本件曠職與扣薪亦出於申請人黃文鴻及

袁照雯請假時數是否超過 50 小時之爭議，且自前案（本會

105 年勞裁字第 30 號、106 年勞裁字第 14 號）以來雙方對

此爭執不下，本會前雖未明確認定，惟於本件應有依客觀卷

內事證判斷之必要，合先敘明。 

2、 申請人雖主張自 91 年起兩造即有工會常務級幹部每月會務

假請假時數超過 50小時均獲准之慣例云云，惟查 91年間訴

外人林丙○○時任申請人工會之常務理事，其認為依當時工

會法第 35 條規定可請全日會務公假辦理會務，而相對人卻

認為依當時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不設立理事長之

工會，應由常務理事輪流駐會辦公，遂於 91 年 11 月 20 日

發布命令要求申請人工會常務理事須改為輪流駐會辦公，未

輪值駐會之常務理事不得請會務公假否則以曠職論，雙方因

而衍生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刑事告訴案件，此有該案不起訴處

分書附卷可查（見相證 9），可見 91年間相對人已明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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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申請人工會所有常務理事均可請全日會務公假。申請

人雖為上開主張，但並未提出任何舉證，只持兩造 96 年 5

月 29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為證（見申證 4），然該紀錄之勞

資主張欄位記載，均為其各自片面陳述，尚無事證可查，勞

方即申請人工會當時主張欄位雖記載「公司刁難並妨礙工會

幹部依法原有勞資協商之會務公假與請假方式」等語，而資

方即相對人主張欄位則載「公司對於勞方所提 A、遵守原有

勞資協商之會議公假與請假方式……目前上無此一爭議存

在」等語，在查無相關事證下，能否遽如申請人所主張認定

91 年起雙方已達成工會常務級幹部每月會務假請假時數均

可不受 50 小時限制之共識云云，即非無疑。復觀諸申請人

工會曾發函要求相對人遵循上開調解成立紀錄時，亦只敘明

「查本會幹部辦理會務公假皆有檢附工會開立之『會務活動

請假通知單』，該通知單係 91年間勞資雙方協商後訂定使用

迄今……本通知單的釋明效力及其約定成俗的請假慣例，請

勿擅自變更或附加其他要求」等語，此有該函文附卷可稽（見

申證 12），似乎可見雙方在上開調解之前只有達成「請假方

式」之合意，就申請人上開主張「請假時數」尚難認定有何

協商結果。反觀 96 年間申請人工會認為相對人刁難並妨礙

工會幹部會務公假據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見申證 4），益

徵兩造在 96年間或之前對會務公假確實存有爭議，方於 96

年 5月 29日勞資爭議調解解決，會中並達成：「勞資雙方同

意本於（當時）工會法第 35 條規定及原有勞資協商之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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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與請假方式原則，誠信執行。」之共識，故申請人上開

主張，難認憑採。本會應由 96年 5月 29日勞資爭議調解成

立後，審查兩造會務公假請假情形，判斷是否有申請人工會

常務級幹部請會務公假均不受每月 50小時限制之慣例。 

3、 其次，96 年 5 月 29 日兩造就會務公假合意為：「勞資雙方

同意本於（當時）工會法第 35 條規定及原有勞資協商之會

務公假與請假方式原則，誠信執行。」，據此，申請人工會

幹部請會務公假即應按照工會法規定辦理。依當時工會法第

35條規定：「工會理、監事因辦理會務得請公假；其請假時

間，常務理事得以半日或全日辦理會務，其他理、監事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 50 小時。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勞資雙方協

商或於締結協約中訂定之。」，復勾稽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

「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工會。」暨該法施行

細則第 18條：「工會不設理事長者，由常務理事輪流駐會辦

公，處理一般日常事務，重要事務仍應由常務理事會處理，

對外行文，須由常務理事共同簽署。」等規定，再參當時有

效適用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4年 6月 23日（84）台勞資一

字第 120757 號函意旨：「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常務

理事』一詞係指採理事長制之『理事長』或非採理事長制之

『常務理事』；另工會不設理事長者，仍應依工會法施行細

則第 18 條規定由常務理事輪流駐會辦公，處理一般日常事

務。」，可見當時工會法第 35條並未強制採理事長制，如採

理事長制之工會，只有「理事長」1人得以半日或全日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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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公假辦理會務；反之，非採理事長制者，只有「輪值駐會

之常務理事」1人得為之。申請人不爭執工會當時採非理事

長制，則據上開調解紀錄，申請人工會之會務公假自應按上

開法制辦理，即只有「輪值駐會之常務理事」1人始得以半

日或全日請會務公假辦理會務。查 96年度，申請人工會「輪

值駐會常務理事」顧○○請會務公假天數每月均 8 天以上，

即每月超過 50小時（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 5項），其他幹部

（不論是否常務級）多數未超過；之後 97 至 99 年度，「輪

值駐會常務理事」李○○幾乎每個月請會務公假 8 天以上

（超過 50小時），其他幹部亦多數未超過，此有相對人提出

為申請人所不爭執之工會幹部公假彙整表附卷可查（申請人

只有爭執 107及 108年度部分數字，其餘均不爭執，見本件

109年 2月 19日第 3次調查紀錄第 2至 3頁）。雖有零星數

人或數月有超過之情形，惟尚無影響大致整體之請假情形。

據上，可證 96年 5月 29日兩造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後，採取

非理事長制之申請人工會其幹部會務公假大致按照當時工

會法第 35 條所規定只有「輪值駐會之常務理事」1 人始得

以半日或全日請會務公假辦理會務辦理。是申請人主張 96

年 5 月 29 日調解兩造達成所有常務級幹部之會務公假時數

可不受 50小時限制之合意云云，難為憑採。 

4、 續者，100年 5月 1日新工會法施行，該法（即現行法）第

36條規定：「工會之理事、監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

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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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

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 50 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

理會務。」，勾稽同法第 17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工會應置

理事及監事，其名額如下：」、「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

代表工會，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

應具理事身分。」之規定，足徵現行工會法採理事長制，在

無特別約定下只有「理事長」1人可全日或半日請會務公假。

則據上開 96年 5月 29日調解紀錄，申請人工會之會務公假

自 100年 5月 1日起應按上開法制辦理，即只有「理事長」

1 人始得以半日或全日請會務公假辦理會務。查 100 至 102

年度，擔任申請人工會「理事長」之董家鈺請會務公假天數

每月幾乎皆有 8 天以上，即每月逾 50 小時，其他幹部除申

請人袁照雯外，多數遵守法規不足 8天（包含當時擔任常務

理事之申請人黃文鴻在內）。而 103 年度，申請人工會除理

事長外，常務級幹部多數請假天數 1個月 8天以上，以申請

人黃文鴻及袁照雯為例，該年度請假總天數累計 108天、110

天，以致該年度申請人工會幹部全部請假天數高達 790 天，

相較於 96 年至 102 年每年平均為 500 餘天，高出許多，此

觀諸申請人工會公假統計折線圖自明（見相證 42），堪信為

真。對此，相對人於次一年 104年陸續向申請人工會或工會

幹部個人提出異議，包含：104年 1月間告知幹部李○○請

假已超過每月 50 小時限制，並註記於假單上、104 年 9 月

間對申請人袁照雯為相同處理、104 年 10 月間發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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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略以請會務公假須依工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等

語，此有該假單暨函文附卷為憑（見相證 1、45及 46）。接

續下之 104至 108年度，亦不乏有非理事長之工會幹部請假

天數 8天以上（逾 50小時），致使年度總天數分別高達 811

天、834.5天、852天、923天及 879.5天，此有前揭申請人

工會公假統計折線圖附卷為參（見相證 42），對此相對人亦

持續發文申請人工會應遵守工會法第 36 條規定，或告知幹

部個人已超過每月 50 小時限制並於假單上註記，而申請人

工會亦回文表達自己主張，雙方並衍生本會 105年勞裁字第

30 號、106 年勞裁字第 14 號關於會務公假之裁決爭議，甚

至申請人工會發函相對人希冀透過仲裁解決一直以來之會

務公假爭議。上情皆有相關函文在卷可查。益徵兩造間確實

未存有全部常務級工會幹部之會務公假時數均可不受 50 小

時限制之慣例，足堪認定。 

(三)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會務公假，並各記曠職及

據此扣薪之行為，應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按「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

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

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又同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明文：「本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所

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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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

待。」 

2、 依前述申請人工會固然應依照系爭 96年 5月 29日勞資爭議

調解成立內容，按現行工會法第 36條（及當時工會法第 35

條）規定及誠信執行會務公假，然違反之工會幹部例如本件

1個月請會務公假天數 8天以上（超過 50小時），相對人即

應有相同處理，如無正當理由差別而為不利益待遇，難認無

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查相對人對申請人工會其他幹部請會

務公假超過 50 小時限制情形皆予准假，對此，申請人舉出

104、105、107 及 108 年度數例，如：張○○104 年 1 月請

假 8天、吳○○105年 5、6及 12月均請假 8天、駱○○107

年 10月請假 8天、108年 5月請假 9天、林乙○○108年 6

月請假 8 天、張○○108 年 6 月請假 9 天、吳○○108 年 6

月請假 9天、王甲○○108年 5月請假 8天（見申證 18、相

證 41），皆為准假。另經本會查明：106年度尚有李○○106

年 6、7及 8月均請假 8天、林乙○○106年 6月請假 8 天、

駱○○106 年 5 月請假 9 天、吳○○106 年 5 月請假 9 天，

均獲准假；至其他年度與月分超過時數而准假之情形，所在

多有（皆見相證 41）。然卻以請假時數超過 50 小時為由否

准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 108 年 10 月 24 日及 29 日之會務

公假申請，進而記曠職與扣薪，顯為差別及針對性之不利益

待遇。相對人無法陳明所據正當理由，即選擇性對申請人工

會幹部遽為不同處理，又黃文鴻及袁照雯為申請人工會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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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物，活躍於工會活動；尤其，袁照雯多次代表工會，如

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勞資爭議仲裁代理人等，更與相對人發

生多起裁決爭議，可徵相對人恣意對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

所為否准會務公假、記曠職、扣薪之差別不利益待遇，非無

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該當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

不當勞動行為自明。 

3、 相對人固辯稱卷內公假統計或出勤紀錄所示公假概念較

廣，除會務公假外，尚有其他如自強活動或福利委員會舉辦

勞工教育亦給予公假，故請假 8天未必等同於會務公假超過

50 小時云云，並針對上開各幹部提出說明，惟兩造於前案

（本會 105 年勞裁字第 30 號）爭執會務公假時，相對人所

提出之書狀與表格均只記載「公假」一詞表示「會務公假」，

並無區分各種公假（此為申請人於本件提出之書證，見申證

10）。而本件申請人初申請裁決即在主張兩造就工會幹部每

月請「會務公假」天數與時數有慣例存在，相對人對此提出

答辯，兩造始終爭執在「會務公假」，因而申請人主張如勞

工單月請公假 8 天，即足以證明該月請公假時數超過每月

50小時等語，當然係指「會務公假」，對此詢問相對人意見

後，伊表示不爭執（見本件 109 年 2 月 19 日第 3 次調查會

議第 4 頁）。又本會於第 1 次調查會議，即請雙方各自整理

96 年 5 月 29 日勞資爭議調解成立，至 105 年 5 月 17 日相

對人發文前，是否有准予工會幹部每月「會務請假時數」超

過 50 小時之具體事例，兩造均稱是，有該次會議紀錄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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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嗣後相對人具狀提出相證 41 之公假彙整表，其上載

明公假統計天數，自是指「會務公假」，雙方再聚焦於此進

行攻防，相對人從無區分各種類公假而有不同陳述，為辯駁

申請人所舉之其他工會幹部事例時，始臨訟翻異改稱尚應區

別不同公假種類云云，難謂誠信，伊以其他公假為辯不足為

採。矧且相對人對申請人所舉上開事例，非能全部敘明其為

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相證 41其餘年度與月分超過 50小時

之幹部如何處理，亦未見相對人舉證以實其說，是相對人之

抗辯，殊難認採。 

4、 其次，按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

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配

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

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

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

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第 3

款及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

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563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就幹部請會務公假爭

議由來已久，相對人對不同幹部處理寬容不一，亦未見一致

標準處理，其提出會務公假彙整表（相證 41）並敘明近年

來年度累積請會務公假天數遠高於其他幹部等語（見其答辯

（三）書第 3至 5頁），而於本件 108年 10月 24日及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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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否准渠等會務公假申請，進而記曠職、扣薪，有殺雞儆猴

之意，相對人分化、介入申請人工會之運作，可見一斑，已

不當影響申請人工會之組織與活動，應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

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六、 救濟命令部分：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並未設有明

文。裁決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

究應發布何種救濟命令，本法並未設有限制，裁決委員會享

有廣泛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又本會斟酌救濟

命令之具體內容時，應回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員

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察。易言之，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

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

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之公平的集體勞資

關係。具體言之，於雇主該當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規定之不

當勞動行為而依同條第 2 項無效之情形，裁決委員會於審酌

如何發布本項救濟命令時，係以確認雇主該不當勞動行為無

效為原則；其次，對於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規定者，裁

決委員會於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 2項命相對人為一

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時，則宜以樹立該當

事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為其裁量原則。 

(二) 本會審酌雙方之主張及相關證物，已認定相對人對申請人黃

文鴻及袁照雯 108 年 10 月 24 日及 108 年 10 月 29 日會務公

假否准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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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行為，則相對人據該不准假而對申請人 2 人記曠職

之處分，即無理由，又曠職可能該當解僱事由（勞動基準法

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參照），對勞工影響重大，是本會

爰撤銷相對人對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所為記曠職之處分，

並命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 日內塗銷對申請

人黃文鴻及袁照雯所為曠職紀錄，並將塗銷事證送交勞動部

存查。又上開曠職既經本會撤銷，則相對人據此於 108 年 11

月扣減申請人黃文鴻及袁照雯之薪資，自屬無據，爰命相對

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 日內分別給付申請人黃文

鴻 3,390元、申請人袁照雯 2,102元。上開裁決救濟命令之方

式，已足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應屬適當，申請

人其餘申請不予准許，應予駁回，爰裁決如主文所示。 

七、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

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 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依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條第 1項及第 51條規定，裁決如主文。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裁決委員  劉志鵬 

              林佳和 

              張詠善 

              蔡志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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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岳宏 

              林垕君 

              黃儁怡 

              徐婉寧 

              蘇衍維 

              吳慎宜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4 月 1 7 日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

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